附件2-2-5
通辽市科尔沁区2026年度卫健系统
第二批人才引进（成熟型岗位）
人才评价表填报说明

一、专业层次方面
（一）A类、B类高校和一流学科目录，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17〕2号）《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22〕1号）为准。国内医药类、中医药高校排名，以《2026软科中国医药类大学排名》《2026软科中国中医药大学排名》为准。
（二）在一流学科认定上，所学专业须属该学科内专业。
（三）海外学历学校排名以2024年、2025年度世界综合排名（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之一）为准。
（四）硕士研究生需完整填报本科阶段和硕士研究生阶段赋分。
二、科研成果方面
[bookmark: _GoBack]论文需提供检索报告、扫描文本等材料，SCI、SSCI分区以中科院年度分区为准，独立或通讯第一作者，并列第一作者降一档计分，非第一作者或并列第二顺序以后通讯作者不计分，首次报道类文章不作为学术论文计分；发明专利需提供作品文件、专利证书、最新法律状态佐证材料、授权公告说明书扉页等材料，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不得分。
三、专业技术职称方面
（一）要求为社会化专业技术职称。
（二）需提供职称证，并可在相应查询系统中查询。
四、获得奖项方面
（一）荣誉等级认定上以颁发、授予单位的级别为准，以表彰文件、表彰证书、获奖证书、荣誉证书等用章单位作为认定依据。
国家级指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或颁发的荣誉；
省级指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授予或颁发的荣誉；
市级指市党委、政府授予或颁发的荣誉。
国家级荣誉中：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应为前5位完成人；
省级荣誉中：省级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应为前3位完成人。
（二）学校授予的荣誉、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类奖学金不计算得分。
（三）各类协会、社会组织、组委会发放证书的不加分。
五、科研项目方面
（一）国家级科研项目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医药相关） 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省级科研项目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厅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国家部委直属局级科研项目（医药相关）。各类学会、协会、企业横向合作项目、校级及以下科研项目不计分。
（二）需提供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的正式立项通知书、项目批文或官方公示通知复印件（加盖项目承担单位公章）；同时提供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书复印件，需明确标注参与人姓名、排名及研究分工，以证明参与人排名有效性。
（三）项目如已结题，需额外提供结题验收报告、验收证书或主管部门出具的结题证明。子课题负责人需提供子课题任务书或项目总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出具的子课题负责人身份及排名证明（加盖公章）。
（四）项目内容须与申报专业所属学科领域高度相关，以项目任务书、申报书中标注的学科代码、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为认定依据，跨学科且核心研究内容与申报专业无关的不计分。
（五）主持人为项目任务书/合同书中明确标注的项目负责人，非牵头单位负责人不计为项目主持。
六、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建设能力方面
（一）需提供临床重点专科/学科正式申报书、主管部门获批文件（或官方公示通知）、验收通过证明复印件（均加盖申报单位公章），获批文件及验收证明应明确标注专科/学科名称、建设级别、负责人、骨干成员名单及排名。
（二）如获批文件、验收证明未明确骨干成员排名，需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正式排名证明（加盖医院公章），明确骨干成员具体排名及任职分工。
（三）学科带头人（负责人）以获批文件、申报书或验收证明中明确标注的负责人为准，非文件标注负责人不计为学科带头人；骨干成员指排名前3位（不含带头人） 且正式列入申报书、获批文件或验收证明的人员。
（四）仅申报未通过主管部门立项、立项后未通过验收或建设期满未获验收通过的，不计分。
（五）临床重点专科/学科须与申报专业所属学科领域一致，跨学科且与申报岗位无关的专科/学科建设经历不计分。
七、任职经历方面
（一）需提供任职单位正式下发的红头任职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文件中应明确标注任职科室、职务名称、任职起止时间（或任职期限）；如任职文件未明确起止时间，需同时提供单位出具的正式任职时间证明（加盖医院公章），明确具体任职年限。
（二）任职科室须与申报专业所属学科领域一致，非医疗临床、医技相关科室的任职经历不计分。
（三）要求为全职正式任职经历，兼职、挂职形式的任职经历不计分。
八、学术任职方面
（一）国家级医学会、医师协会指由民政部登记注册，且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省级医学会、医师协会指由省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以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学术组织。非上述登记注册及业务主管的各类行业协会、学会任职不计分。
（二）需提供任职组织出具的正式任职文件、聘书或官方公布的任职名单复印件，文件中应明确标注任职职务、届期、任职起止时间。
（三）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需提供省级及以上中医药管理部门的入选文件（或官方公布通知）、出师考核合格证书（在培阶段提供培管部门出具的在培证明）；省级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需提供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的入选文件（或官方公布通知）、出师考核合格证书（在培阶段提供培管部门出具的在培证明）。
（四）学术任职须与申报专业所属学科领域相关，跨学科且无关联的学术任职不计分；仅认可本届有效任职，已届满且未续聘的任职经历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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